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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上述交易日内转股价格因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
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1）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赎回
① 到期赎回
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 则在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后五个交

易日内，上市公司将以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日至赎回完成日期间的利
息）赎回到期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② 有条件赎回
在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 当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未转股余额不足 1,000 万元时，上市公司有权提出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可转换
公司债券发行日至赎回完成日期间的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2）有条件强制转股
在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 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

少有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时，上市公司董事会有权在上述条件
达成之日起 20 个交易日内提出强制转股方案（强制转股实施当日的收盘价格不得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的 120%），并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表决，该方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通过上述程序后，上市公司有权行使强制转股权，将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按照当时有效的转股价格强制转换为上市公司普通股股票。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转股价格因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
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3）提前回售
① 自交易对方业绩承诺期间届满且实施完毕业绩承诺补偿及减值补偿之日，或交易对方

通过本次购买资产所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满 36 个月之日，两者孰晚之日起三个月
内，上市公司将发布一次回售公告，届时仍持有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交易对
方有权行使提前回售权， 将满足转股条件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全部或部分以面值加当期应计
利息（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日至赎回完成日期间的利息）的金额回售给上市公司。

交易对方依照前款约定行使提前回售权的，应在上市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原则
上不超过 10 个交易日）申报并实施回售，否则交易对方不得再行使本条约定的回售权。

② 当持有上市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持有人所持可转换公司债券满足解锁
条件时， 自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后的第 5 年首个交易日之日起至期限届满之
日前，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3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均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70%，则上述持有
人有权行使提前回售权， 将满足转股条件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全部或部分以面值加当期应计
利息（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日至赎回完成日期间的利息）的金额回售给上市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
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未在上市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原
则上不超过 10 个交易日）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转股价格因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
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4）转股年度股利归属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上市公司 A 股股票享有与原 A 股股票同等的

权益，在股利发放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形
成的股东）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享有同等权益。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5）其他事项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不设担保，不安排评级。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过渡期间损益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盈利、收益归上市公司所有，亏损及损失由交易对方按照其所

持标的资产的比例共同承担，并以现金形式对上市公司予以补足。 标的公司在过渡期间产生的
亏损， 在亏损数额经由各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定后的十
（10）个工作日内，由交易对方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支付。

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同意由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期间损益的
数额进行审计，并在交割日后 30 个工作日内出具相关报告予以确认。 交易双方同意，以交割日
上月的最后一天作为上述专项审计的审计基准日。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标的资产交割
1）鉴于标的公司组织形式为股份有限公司，且交易对方中的部分人员担任标的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交割因《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
存在限制，故交易双方协商一致，标的资产采取分步交割方式：

在本次交易获中国证监会核准且可实施后，首先，未在标的公司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职务的交易对方应将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过户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其次，标的公司及
交易对方应将标的公司的组织形式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最后，在标的公司担
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交易对方应将所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过户登记至上市公司
名下，同时交易对方彼此均放弃向上市公司转让标的资产的优先购买权，并在协议约定期限内
办理完毕标的资产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交易对方应于购买资产协议生效后的 90 日内完成将标的资产从交易对方名下过户到上市
公司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标的资产交割日以前述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全部完成，标的资产
全部登记在上市公司方名下为准。

2）自标的资产交割日起，上市公司享有标的资产相关的一切权利、权益和利益，承担标的
资产的风险及其相关的一切责任和义务。 标的资产变更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后，交易对方即履
行完毕购买资产协议项下标的资产的交付义务。

3）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同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签订或促使他人签订任何
文件，申请和获得任何有关批准、同意、许可、授权、确认或豁免，使标的公司的公司形式由股份
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使上市公司取得标的资产之所有因经营其业务所需的或与标
的资产有关的许可证、同意、授权、确认及豁免，按有关程序办理一切有关注册、登记、变更或备
案手续）以确保本次购买资产按《购买资产协议》和《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全面实施。

4）对《购买资产协议》和《购买资产补充协议》中未提及的本次购买资产须完成事项，上市
公司和交易对方将本着平等、公平和合理的原则，妥善处理。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8）业绩承诺补偿
1）业绩承诺期间
业绩承诺方承诺，业绩承诺期为 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
2）承诺净利润数
业绩承诺方承诺， 业标的公司于业绩承诺期净利润数额累计不低于为 47,581.75 万元。 净

利润数均应当以标的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为准。
3）实际净利润的确定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同意，上市公司应在业绩承诺期内每年会计年

度结束后四个月内，由上市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合
格审计机构”）按照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执行的会计准则对标的公司的实际盈利情况出具《专
项审核报告》。《专项审核报告》的出具时间应不晚于上市公司相应年度审计报告的出具时间，
上市公司应当在业绩承诺期内每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标的公司的所实现的（累计）实际净利润
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标的公司的财务报表编制应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法律、法
规的规定，标的公司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在业绩承诺期内保持一贯性。 业绩承诺期内，未经上
市公司董事会批准，不得改变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同意， 标的公司所对应的于业绩承诺期内每年实现的净利润数应根
据合格审计机构出具的上述专项审核意见结果为依据确定。

4）业绩承诺补偿的方式及计算公式
①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同意，业绩承诺期内，如标的公司在业绩承诺期所实现的累计实际

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净利润数的，交易对方应根据本协议约定以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 / 或
现金形式进行补偿。 业绩承诺补偿总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业绩承诺补偿总金额＝（47,581.75
万元 - 业绩承诺期累积实际净利润数）÷47,581.75 万元×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②如业绩承诺方需业绩承诺补偿，应优先以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含业绩承诺方已
将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后的股份）进行补偿；剩余不足部分，业绩承诺方以其通过本次交易取
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进行补偿（直至业绩承诺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及可转换公司
债券全部补偿完毕为止）；仍不足的，业绩承诺方以现金补偿。

A.� 业绩承诺方应当先以股份（含业绩承诺方已将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后的股份）形式进
行补偿，其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股份数量＝业绩承诺补偿总金额÷本次交易股份发行价格
如根据上述公式计算所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不为整数，不足一股部分，由业绩承诺方按照

发行价格以现金方式补偿。
B.� 业绩承诺方持有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 业绩承诺方以可转换公司债券形式进行补偿，

其应补偿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 =（业绩承诺补偿总金额 - 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交易股份

发行价格）÷100
如根据上述公式计算所得的应补偿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不为整数， 不足一张可转换公司

债券面值的部分，由业绩承诺方按照以现金方式补偿。
C.� 业绩承诺方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足以补偿的，业绩承诺方以现金补偿，现金补偿

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业绩应补偿现金金额 = 业绩承诺补偿总金额－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交易股份发行价

格－已补偿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100
③业绩承诺方应及时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业绩承诺方中各方按照本次交易中各自转让

标的公司股权的比例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 且主要交易对方对各业绩承诺方依据本协议条款
的规定对本协议项下的业绩承诺补偿义务的履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④如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进行
相应调整。 对于用于补偿的股份，业绩承诺方应向上市公司返还该部分股份自登记至业绩承诺
方名下之日后取得的利润分红；对于用于补偿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业绩承诺方应向上市公司返
还该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已收取的利息等收益。

⑤业绩承诺方承诺并保证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含业绩承诺方已将可转换公司债
券转股后的股份）优先用于履行业绩补偿承诺，不通过质押股份等方式逃废补偿义务；未来质
押对价股份时，将书面告知质权人根据本协议上述股份具有潜在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情况，并在
质押协议中就相关股份用于支付业绩补偿事项等与质权人作出明确约定。

5）业绩承诺补偿的实施
果业绩承诺方因标的公司实现的累计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承诺净利润数而须向上市公司进

行业绩承诺补偿的，上市公司在 2024 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20 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
会及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回购业绩承诺方应补偿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并注销的相关方案，并
同步履行通知债权人等法律、法规关于减少注册资本的相关程序。

上市公司就业绩承诺方补偿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份， 首先采用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
回购注销方案，具体程序如下：

①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份回购及可转换公司债券注销方案的， 则上市公司
以人民币 1 元的总价回购并注销业绩承诺方当年应补偿的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 并在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后 5 个工作日内将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回购数量书面通知业绩承诺方。 业绩
承诺方应在收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发出将其当年须补偿的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过户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
账户的指令。 该等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过户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之后，上市公
司将尽快办理该等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注销事宜。

②自业绩承诺方应补偿股份确定之日起至该等股份注销前， 业绩承诺方承诺放弃该等股
份所对应的表决权。

如发生业绩承诺方需要进行现金补偿情形的， 上市公司应当在该等情形发生后的 5 个工
作日内通知业绩承诺方其应补偿的现金，业绩承诺方在收到上市公司通知后的 90 日内将补偿
金额一次性汇入上市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因业绩承诺补偿产生的税费，由各方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各自承担。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9）标的资产减值补偿
①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 上市公司将聘请经各方共同认可的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从业资格

的中介机构对标的公司进行减值测试，并在《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 30 个工作日内出具《减值
测试报告》。 如期末标的公司期末资产减值额大于业绩承诺补偿总金额，则业绩承诺方应另行
向上市公司进行资产减值的补偿，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减值应补偿金额 = 期末标的公司减值额－业绩承诺补偿总金额
期末标的公司减值额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期末标的资产评估值（扣除业绩承诺期内

的增资、减资、接受赠与及利润分配等因素的影响）。
②业绩承诺方应优先以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含业绩承诺方已将可转换公司债券

转股后的股份）进行补偿；剩余不足部分，业绩承诺方以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进行补偿（直至业绩承诺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及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补偿完毕
为止）；仍不足的，业绩承诺方以现金补偿。

A.� 业绩承诺方应当先以股份（含业绩承诺方已将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后的股份）形式进
行补偿的，其应补偿股份数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股份数量＝减值应补偿金额÷本次交易股份发行价格
如根据上述公式计算所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不为整数，不足一股部分，由业绩承诺方按照

发行价格以现金方式补偿。
B.� 业绩承诺方持有的股份不足以补偿的， 业绩承诺方以可转换公司债券形式进行补偿

的，其应补偿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 =（减值应补偿金额 - 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交易股份发行

价格）÷100
如根据上述公式计算所得的应补偿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不为整数， 不足一张可转换公司

债券面值的部分，由业绩承诺方按照以现金方式补偿。
C.� 业绩承诺方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足以补偿的，业绩承诺方以现金补偿，现金补偿

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现金金额 = 减值应补偿金额－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交易股份发行价格－已补偿

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100
③如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进行

相应调整。 对于用于补偿的股份，业绩承诺方应向上市公司返还该部分股份自登记至业绩承诺
方名下之日后取得的利润分红；对于用于补偿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业绩承诺方应向上市公司返
还该部分可转换公司债券已收取的利息等收益。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0）业绩承诺补偿和减值补偿的上限
交易双方同意，就业绩承诺补偿总金额和减值补偿金额的累计金额设置上限，该上限的金

额 =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标的公司在评估基准日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审计值。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1）超额业绩奖励
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如标的公司实现的累计实际净利润超出 50,000 万元，则超出 50,000 万

元部分的 45%作为业绩奖励以现金方式奖励给交易对方， 但奖励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对价的
20%。 业绩奖励金额由交易对方各方按照本次交易中各自转让标的公司股权的比例分配。 因超
额业绩奖励产生的税负由交易对方自行承担。

①设置业绩奖励的原因、依据及合理性
本次交易对方（不含募集配套资金部分）中的自然人与标的公司主要管理人员、核心员工

重合度较高，设置业绩奖励有利于激发上述人员积极性，保障标的公司经营稳定和促进业绩增
长，保障本次交易平稳顺利实施，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依据中国证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规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
案中，对标的资产交易对方、管理层或核心技术人员设置业绩奖励安排时，应基于标的资产实
际盈利数大于预测数的超额部分，奖励总额不应超过其超额业绩部分的 100%，且不超过其交
易作价的 20%。 本次交易中，九丰能源与交易对方签署《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对于业绩奖励的
安排符合上述规定。

本次业绩奖励是以标的公司实现超额业绩为前提， 奖励金额是在完成既定承诺业绩的基
础上对超额业绩的分配约定。 奖励交易对方的同时，上市公司也获得了标的公司带来的部分超
额回报。 因此，本次交易设置业绩奖励充分考虑了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对标的公司相
关人员的激励效果、超额业绩贡献等多重因素，由上市公司与交易各方基于公平自愿的交易原
则协商一致后达成，具有合理性。

②设置业绩奖励的相关会计处理及对上市公司可能造成的影响
本次业绩奖励的会计处理适用《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10）》相关规定：“某些情况下，合并

各方可能在合并协议中约定， 根据未来一项或多项或有事项的发生， 购买方通过发行额外证
券、支付额外现金或其他资产等方式追加合并对价，或者要求返还之前已经支付的对价。 购买
方应当将合并协议约定的或有对价作为企业合并转移对价的一部分， 按照其在购买日的公允
价值计入企业合并成本。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以及其他相关准则的规定，或有对价符合权益工具和金融负债定
义的，购买方应当将支付或有对价的义务确认为一项权益或负债；符合资产定义并满足资产确
认条件的，购买方应当将符合合并协议约定条件的、可收回的部分已支付合并对价的权利确认
为一项资产”。

本次交易方案设置业绩奖励机制，有利于激发标的公司相关人员积极性，保障标的公司经
营稳定和促进业绩增长，保障本次交易平稳顺利实施，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不
会对标的公司、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构成不利影响。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2）锁定期安排
如至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和可转债在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时， 交易对方用以认购

本次发行的股份和可转债的标的公司股份的持续持有时间不足 12 个月的，其在本次交易中对
应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自新增股份上市或可转债发行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
转让；至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和可转债在登记结算公司完成登记手续时，交易对方用以认购本
次发行的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标的公司股份的持续持有时间超过 12 个月（包含 12 个月）
的，其在本次交易中对应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 可转债，自新增股份上市或可转债发行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 具体解锁事宜安排如下：

1）除上述法定锁定期要求外，针对法定锁定期为 12 个月的业绩承诺方，满足前述法定锁

定期要求的同时，在标的公司完成业绩承诺的情况下，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
可转债，按照如下方式解锁：

①通过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上市和 / 或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满 12 个
月，且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2022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后，解锁比例为一个
分数， 其分子为 2022 年度实现的实际净利润与 15,031.74 万元的孰低值， 分母为 47,581.75 万
元，并向下以 5%为整数单位取整计算；

②通过本次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上市和 / 或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满 24 个
月，且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2023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后，累计解锁比例为
一个分数，其分子为 2022 年度与 2023 年度实现的累计实际净利润与 30,660.74 万元的孰低值，
分母为 47,581.75 万元，并向下以 5%为整数单位取整计算；

③ 业绩承诺期届满，由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中介机构出具 2024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以及
《减值测试报告》，交易对方所持尚未解锁的股份，在交易对方完成业绩补偿、减值补偿及 / 或
声明保证义务（如有）后全部解锁。

2） 除上述法定锁定期要求外， 针对获得上市公司股份上市和 / 或可转换公司债券交易对
价且法定锁定期为 36 个月的相关交易对方，其通过本次购买资产所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
行完成满 36 个月，且交易对方完成业绩补偿、减值补偿及 / 或声明保证义务（如有）后全部解
锁。

3）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为股票后的锁定期，与在本次交易中
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相同。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3）决议有效期
与本次购买资产有关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上市公司在该有

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购买资产完成日。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1）募集配套资金概况
本次交易中，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 120,000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
债券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的 100%，并且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可转债初始转股数量不超过本次购
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

募集配套资金用于标的公司项目建设、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补充流动资金及支付本
次交易相关费用。 其中补充流动资金不应超过交易作价的 25%；或者不超过募集配套资金总额
的 50%。 若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足以满足上述用途需要，上市公司将通过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
资金等方式补足差额部分。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以本次购买资产的成功实施为前提， 但本次购买资产不以本次募集配
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最终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购买资产的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1）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所涉及的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上市公司人民币普通

股（A 股）股票的债券。 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照面值发行。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对象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公司、证券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符合相
关规定条件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证券监管部门认可的合格投资者，具体发行对象将在本次交
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批文后，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配套融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规模和数量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募

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的交易金
额的 100%，并且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可转债初始转股数量不超过本次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
总股本的 30%。 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上限，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
东大会的授权及发行时的实际情况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转股价格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上市公司向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初始转股价格不低

于认购邀请书发出前 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均价，定价基准日为
上市公司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期首日。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授权上市公司董事会在发行前根据国
家政策、市场状况和上市公司具体情况与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后续如相关监管
机构对非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定价方式出台相关政策指引的从其规定。

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之后，若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配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购买资产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
亦将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转股股份来源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的股份来源为上市公司发行的股份或公司

因回购股份形成的库存股（如有）。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债券期限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存续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6 年。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转股期限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届满后的第

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8）发行利率及支付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利率由上市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协

商确定。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付息期限及方式、 到期赎回价格等与发行时

点市场情况密切相关的方案条款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发行前根据国家政策、 市场状况和
上市公司具体情况与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9）转股价格修正条款
① 转股价格向上修正条款
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内， 如上市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50%时，上市公司董事会有
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上修正方案并提交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该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为当期转股价格的 120%，但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最
高不超过初始转股价格的 120%。 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上市公司每股股票面值。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转股价格因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
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②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初始转股价格不得向下修正。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0）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赎回
① 到期赎回
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则在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到期后五个交易日内，上市公司

将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到期赎回价格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发
行前根据国家政策、市场状况和上市公司具体情况与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② 有条件赎回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 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

1,000 万元时。 上市公司有权提出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日至
赎回完成日期间的利息，但已支付的年利息予以扣除）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
公司债券。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1）提前回售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自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完成后的第 5

年首个交易日之日起至期限届满之日前，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3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均低于
当期转股价格的 70%，则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行使提前回售权，将满足转股
条件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全部或部分以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日至赎
回完成日期间的利息，但已支付的年利息予以扣除）的金额回售给上市公司。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
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未在上市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原
则上不超过 10 个交易日）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转股价格因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
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2）转股年度股利归属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上市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在

股利发放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形成的股
东）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享有同等权益。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3）限售期安排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中投资者认购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将不得以

任何方式转让，可转换公司债券所转股票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 18 个月内不得转
让。

若投资者认购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限售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不相符， 上述投资者
限售期安排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将按照中
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4）其他事项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不设担保，不安排评级。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15）决议有效期
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有关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上市公司在

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则该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配套融资完成日。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交易前，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交易对方各方

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均不超过 5%，不构成上市公司的潜在关联方。 因此，本
次交易预计不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预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上市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

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 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或者属
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围，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
产。

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上市公司收购同一或相关资产情况如下：
1、2021 年 6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购建 LPG

运输船合同的议案》，同意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前进者船运有限公司与中国船舶工业贸易有限
公司、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1 艘 LPG 运输船建造合同，合同总价 7,888.00 万美
元。

2、2022 年 4 月 11 日，公司召开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四川华油
中蓝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8%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购买四川华油中蓝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28%
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22,578.6652 万元。

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购买森泰能源 100%股份。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经测算，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 额与交 易额
孰高

资产净额与交易额
孰高 营业收入

一、本次交易

森泰能源 100%股权 180,000.00 180,000.00 233,968.23

二、过去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购买

购建 LPG 运输船 53,007.36 53,007.36 -

华油中蓝 28%股权 31,740.49 22,578.67 35,138.85

以上合计： 264,747.85 255,586.03 269,107.08

上市公司（2021 年度 ） 774,408.97 573,820.01 1,848,833.90

占比 34.19% 44.54% 14.56%

是否达到 50%以上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否 否 否

注：购建 LPG 运输船合同金额为 7,888.00 万美元，按照汇率 1:6.72 进行测算
根据上述财务数据计算结果，本次交易未达到《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同时，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因此需提交并购重组
委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为完成本次交易的目的，公司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及《关于

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编制了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并将根据监管机关审核意见进行相应补充、修订（如需）。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与本次交易对方签署＜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本次交易，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森泰能源全体股东

持有的森泰能源 100%股权。 公司已与交易对方于 2022 年 1 月 17 日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
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现根据本次交易之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
产评估报告，就本次交易具体方案及交易对价、锁定期安排等事项进一步明确，公司拟与本次
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 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
议》。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与本次交易对方签署＜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的议案》
为实施本次交易，根据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签署的附生效条件《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

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就本次交易方案涉及标的公司业绩承诺、补偿等事项，公司拟与
本次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八）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要求，监事会对于本次交易是

否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作出审慎判断，认为：
1、本次交易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 本次交易

行为涉及的有关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经营者集中审查及中国证监会审批等事项，
已在预案中详细披露，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做出了特别提示；

2、交易对方对标的股份拥有合法的完整权利，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 标的公司
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3、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公司在业务、财务、人员、机构等方
面保持独立；

4、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
风险能力，有利于公司增强独立性、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公司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

议案》
监事会对于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作出审慎

判断，认为：
1、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

定；
2、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3、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4、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相关债权债务处

理合法；
5、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

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6、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

持独立，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7、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的议案》
监事会对于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作出审

慎判断，认为：
1、公司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

司减少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增强独立性；
2、公司最近一年财务会计报告已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3、公司及其现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4、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所购买的标的资产为权属清晰的经营

性资产，并能在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权属转移手续；
5、本次交易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的情形。
公司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

定的重组上市的议案》
本次交易完成后，张建国先生与蔡丽红女士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

司控制权变更，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

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交易履行了现阶段必须的法定程序，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向相关监管机构提交的法律文件
合法有效。

就本次交易拟提交的相关法律文件，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作出如下声明和保证：公司就
本次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提交法律文
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的评估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选取与

评估目的及评估资产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董事会关于评估独立

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选取与评估目的及评估资产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
允性的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本次交易依据《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并

履行合法程序，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交易定价经交易各方协商确
定，定价合法、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和备考审阅报告的议

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就本次交易聘请的审计机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

“容诚审字[2022]100Z0086 号”标的公司审计报告；同意公司就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中联资
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22]第 650 号”《资产评估报告》；同意公司就本次交
易聘请的 2022 年度审计机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审字 (2022)第
440A019 号”上市公司备考审阅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影响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

办发[2013]110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4]17 号）
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公告 [2015]31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要求，为保
障中小投资者利益，公司对本次交易当期回报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
高重组完成当年公司的基本每股收益。 因此，预计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不存在因本次交
易导致即期每股收益被摊薄的情形。 尽管如此，为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承诺
采取相关保障措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了关于确保本次交易填补回
报措施得以切实履行的承诺。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审议通过《未来三年（2022-2024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为合理回报公司股东，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

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中有关利润分配政策的规定，并结合公司经营状况、发
展规划等，公司制定了《未来三年（2022-2024 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信息发布前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的议案》
公司股票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期间的公司股票价格、上证综指指数（代码：000001.SH）以及

WIND 公用事业指数（882010.WI）的累计涨跌幅情况如下：

股价指数 停牌前第 21 个交易日 （2021 年
12 月 3 日收盘价 ）

停牌前最后 1 个交易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收盘价） 波动幅度

公司股价（元/股 ） 38.85 35.17 -9.47%

上证综合指数 3,607.43 3,639.78 0.90%

WIND 公用事业指数 4,017.27 4,318.81 7.51%

剔除大盘因素影响涨跌幅 -10.37%

剔除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涨跌幅 -16.98%

资料来源：WIND 资讯从上表可知，公司股价在本次交易停牌日前 20 个交易日内，剔除大
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后的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超过 20%，不存在异常波动。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九）审议通过《关于聘请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申报和实施

本次交易事宜，公司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公司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聘请北京
国枫律师事务所担任公司本次交易的专项法律顾问，聘请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本次交易的专项审计机构，聘请中联资产评估集
团有限公司担任公司本次交易的专项评估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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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情况与

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 或“九丰能源”） 拟向 New�

Sources、李婉玲等 53 名四川远丰森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泰能源”）股东发行
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森泰能源 100%股份。 同时，上市公司拟向不超
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
办发[2013]110 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4]17 号）
和《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关事项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公告[2015]31 号）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上市公司就本次交易对即期回报摊
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审慎、客观的分析，就上述规定中所涉及的事项说明如下：

一、本次交易对公司当期每股收益摊薄的影响
根据上市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以及备考审阅报告，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每股收益情

况如下：

项目

2021 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 （备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万元 ） 61,974.54 92,244.48

基本每股收益 （元） 1.52 2.23

注： 基本每股收益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发行在外的普通
股加权平均数，以上交易完成后分析均未考虑配套融资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 上市公司 2021 年度备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和每股收益均有所
提升，提升了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和对股东的回报。

但是鉴于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规模增大， 因此不排除上市公司未来每股收益在短
期内出现下降的情形。

二、上市公司对防范本次交易摊薄即期回报及提高未来回报能力采取的措施
为防范本次交易可能导致的对公司即期回报被摊薄的风险， 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填补本

次交易对即期回报被摊薄的影响。 具体如下：
（一）加快完成对标的资产的整合，争取实现标的资产的预期收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实现对标的公司企业文化、采购、生产、销售运营和综合管理

业务的全面整合，最大化发挥规模效应。 上市公司对标的资产的整合，力争确保对标的资产的
控制力又保持标的资产原有的市场竞争活力，将自身管理体系、财务体系、内控体系有效贯彻
至标的公司，充分实现本次交易的预期效益。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加快对标的公司在业务、资产、团队、管
理等方面的整合，帮助标的公司实现预期效益。

（二）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上市公司已建立、健全了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运作，有完善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

管理层的独立运行机制，设置了与公司生产经营相适应的、能充分独立运行的、高效精干的组
织职能机构，并制定了相应的岗位职责，各职能部门之间职责明确、相互制约。 公司组织机构设
置合理、运行有效，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之间权责分明、相互制衡、运作良好，形
成了一套合理、完整、有效的公司治理与经营管理框架。

上市公司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不断完善治理结构，切实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权益，为公司发展提
供制度保障。

（三）进一步加强经营管理及内部控制，提升公司运营效率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进一步优化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完善并强化投资决策

程序，合理运用各种融资工具和渠道，控制资本成本，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在保证满足公司日常
经营、发展必要的资金需求之余，重视并有效控制上市公司的日常经营风险和资金风险，进一
步提升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四）完善利润分配政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为进一步推动公司建立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机制，增强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透明度，便

于投资者形成稳定的投资回报预期，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上市公司将根据《公司法》《关于
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
分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严格执行现行分红政
策，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积极推动对广大股东的利润分配以及现金分红，提升股东回报水平。

三、相关主体出具的承诺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对上市公司填补即期

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关于确保本次交易填补回报措施得以切实履行的承诺。 承诺
内容如下：

（一）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作出的承诺
“1、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2、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

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本公司承诺届时将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3、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回报的相关措施以及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
的承诺，若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
补偿责任。

本公司知悉上述承诺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 对违反前述承诺的行为本公司将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

（二）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作出的承诺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

害公司利益；
2、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执

行情况相挂钩；
5、公司未来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则本人承诺公司拟公布的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与公司

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若中国证监会在审核过程中要求对本人出具的承诺进行调整的，则根据中国证监会的

要求对相关承诺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7、本承诺出具日至公司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相

关人员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的该等新的监管规定时，本
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8、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意
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则，对本人作出
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监管措施。 ”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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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重组
方案部分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公司” 或“九丰能源”） 拟向 New�

Sources、李婉玲等 53 名四川远丰森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泰能源”）股东发行
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森泰能源 100%股份。 同时，上市公司拟向不超
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2022 年 1 月 18 日，公司公告了《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以下简称“预案”）。

2022 年 5 年 23 日，公司公告了《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方案”）。

一、本次重组方案调整情况
本次重组方案与预案阶段方案相比，不存在调整事项。
二、本次重组方案调整不构成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一）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标准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发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

八条、第四十五条的适用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5 号》之规定，对于如何认定是否构
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问题，相关审核要求如下：

1、关于交易对象：拟对交易对象进行变更的，原则上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但是
有以下两种情况的，可以视为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1）拟减少交易对象的，如交易各方
同意将该交易对象及其所持有的标的资产份额剔除出重组方案， 且剔除相关标的资产后按照
下述有关交易标的变更的规定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2）拟调整交易对象所持标的资
产份额的，如交易各方同意交易对象之间转让标的资产份额，且转让份额不超过交易作价 20%
的。

2、关于交易标的：拟对标的资产进行变更的，原则上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但是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视为不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1）拟增加或减少的交易标的的
交易作价、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及营业收入占原标的资产相应指标总量的比例均不超过 20%；
（2）变更标的资产对交易标的的生产经营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包括不影响标的资产及业务完整
性等。

3、关于配套募集资金：新增或调增配套募集资金，应当视为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 调
减或取消配套募集资金不构成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二）本次重组方案调整不构成重大调整
本次重组方案不满足上述重组方案重大调整标准，故本次重组方案不构成重大调整。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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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2022 年 5 月 20 日，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向四川远丰森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泰能源”）全体
股东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持有的森泰能源 100%股份（以下简称“标的
资产”）。 同时，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江西九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动情况
本次交易前，公司控股股东为广东九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丰控股”），实际控

制人为张建国先生与蔡丽红女士。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仍为九丰控股，实际控制人
仍为张建国先生与蔡丽红女士，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

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的股权结构情况
根据标的资产交易作价测算，本次交易完成后（不考虑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配套

融资的影响），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重组前 重组后

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九丰控股 200,600,568 32.3467% 200,600,568 32.0748%
张建国 72,631,238 11.7117% 72,631,238 11.6133%
蔡丽红 31,127,678 5.0193% 31,127,678 4.9771%
盈发投资 21,218,696 3.4215% 21,218,696 3.3927%
实际控制人合计控制 325,578,180 52.4992% 325,578,180 52.0580%
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 - 0.0000% 895,657 0.1432%
李婉玲 - 0.0000% 524,000 0.0838%
李鹤 - 0.0000% 511,316 0.0818%
成都万胜恒泰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
伙 ） - 0.0000% 483,890 0.0774%

彭嘉炫 - 0.0000% 413,098 0.0661%
洪青 - 0.0000% 395,176 0.0632%
高道全 - 0.0000% 395,176 0.0632%
西藏君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 0.0000% 268,827 0.0430%
韩慧杰 - 0.0000% 261,646 0.0418%
高晨翔 - 0.0000% 203,233 0.0325%
赵同平 - 0.0000% 95,971 0.0153%
施春 - 0.0000% 78,976 0.0126%
杨小毅 - 0.0000% 67,207 0.0107%
何平 - 0.0000% 53,765 0.0086%
范新华 - 0.0000% 49,285 0.0079%
樊玉香 - 0.0000% 44,804 0.0072%
郭桂南 - 0.0000% 40,412 0.0065%
王秋鸿 - 0.0000% 40,181 0.0064%
苏滨 - 0.0000% 35,843 0.0057%
曾建洪 - 0.0000% 29,371 0.0047%
李东声 - 0.0000% 26,882 0.0043%
陈菊 - 0.0000% 24,002 0.0038%
陈才国 - 0.0000% 23,842 0.0038%
周厚志 - 0.0000% 21,445 0.0034%
张东民 - 0.0000% 20,298 0.0032%
周剑刚 - 0.0000% 17,921 0.0029%
周涛 - 0.0000% 17,921 0.0029%
刘名雁 - 0.0000% 17,921 0.0029%
艾华 - 0.0000% 17,563 0.0028%
张大鹏 - 0.0000% 16,398 0.0026%
刘新民 - 0.0000% 13,441 0.0021%
许文明 - 0.0000% 12,578 0.0020%
刘小会 - 0.0000% 12,545 0.0020%
李晓彦 - 0.0000% 11,649 0.0019%
张忠民 - 0.0000% 9,857 0.0016%
李小平 - 0.0000% 8,960 0.0014%
陈昌斌 - 0.0000% 8,960 0.0014%
唐永全 - 0.0000% 8,960 0.0014%
杨敏 - 0.0000% 8,960 0.0014%
刘志腾 - 0.0000% 8,960 0.0014%
崔峻 - 0.0000% 7,168 0.0011%
顾峰 - 0.0000% 6,272 0.0010%
张宸瑜 - 0.0000% 6,272 0.0010%
陈财禄 - 0.0000% 5,555 0.0009%
丁境奕 - 0.0000% 5,376 0.0009%
蔡贤顺 - 0.0000% 4,480 0.0007%
吴施铖 - 0.0000% 4,480 0.0007%
邓明冬 - 0.0000% 3,584 0.0006%
田礼伟 - 0.0000% 3,584 0.0006%
张伟 - 0.0000% 3,584 0.0006%
罗英 - 0.0000% 3,584 0.0006%
李豪彧 - 0.0000% 2,688 0.0004%
冯耀波 - 0.0000% 2,688 0.0004%
交易对方合计持有 - 0.0000% 5,256,212 0.8404%
其他股东 294,579,632 47.5000% 294,579,632 47.1015%
上市公司股本 620,157,812 100.0000% 625,414,024 100.0000%

在不考虑配套融资的情况下， 假设本次交易中以标的资产作价认购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
有人将所持有的该等可转换公司债券以初始转股价格转换为上市公司股票后， 公司的股本结
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重组前 重组后

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九丰控股 200,600,568 32.3467% 200,600,568 29.8193%
张建国 72,631,238 11.7117% 72,631,238 10.7967%
蔡丽红 31,127,678 5.0193% 31,127,678 4.6271%
盈发投资 21,218,696 3.4215% 21,218,696 3.1542%
实际控制人合计控制 325,578,180 52.4992% 325,578,180 48.3973%
New 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 - 0.0000% 8,956,576 1.3314%
李婉玲 - 0.0000% 5,240,000 0.7789%
李鹤 - 0.0000% 5,113,164 0.7601%
成都万胜恒泰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 - 0.0000% 4,838,900 0.7193%

彭嘉炫 - 0.0000% 4,130,986 0.6141%
洪青 - 0.0000% 3,951,768 0.5874%
高道全 - 0.0000% 3,951,768 0.5874%
西藏君泽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 0.0000% 2,688,275 0.3996%
韩慧杰 - 0.0000% 2,616,459 0.3889%
高晨翔 - 0.0000% 2,032,335 0.3021%
赵同平 - 0.0000% 959,711 0.1427%
施春 - 0.0000% 789,760 0.1174%
杨小毅 - 0.0000% 672,069 0.0999%
何平 - 0.0000% 537,654 0.0799%
范新华 - 0.0000% 492,846 0.0733%
樊玉香 - 0.0000% 448,045 0.0666%
郭桂南 - 0.0000% 404,117 0.0601%
王秋鸿 - 0.0000% 401,814 0.0597%
苏滨 - 0.0000% 358,436 0.0533%
曾建洪 - 0.0000% 293,711 0.0437%
李东声 - 0.0000% 268,826 0.0400%
陈菊 - 0.0000% 240,020 0.0357%
陈才国 - 0.0000% 238,419 0.0354%
周厚志 - 0.0000% 214,454 0.0319%
张东民 - 0.0000% 202,983 0.0302%
周剑刚 - 0.0000% 179,217 0.0266%
周涛 - 0.0000% 179,217 0.0266%
刘名雁 - 0.0000% 179,217 0.0266%
艾华 - 0.0000% 175,631 0.0261%
张大鹏 - 0.0000% 163,980 0.0244%
刘新民 - 0.0000% 134,413 0.0200%
许文明 - 0.0000% 125,779 0.0187%
刘小会 - 0.0000% 125,449 0.0186%
李晓彦 - 0.0000% 116,489 0.0173%
张忠民 - 0.0000% 98,569 0.0147%
李小平 - 0.0000% 89,603 0.0133%
陈昌斌 - 0.0000% 89,603 0.0133%
唐永全 - 0.0000% 89,603 0.0133%
杨敏 - 0.0000% 89,603 0.0133%
刘志腾 - 0.0000% 89,603 0.0133%
崔峻 - 0.0000% 71,683 0.0107%
顾峰 - 0.0000% 62,724 0.0093%
张宸瑜 - 0.0000% 62,724 0.0093%
陈财禄 - 0.0000% 55,555 0.0083%
丁境奕 - 0.0000% 53,764 0.0080%
蔡贤顺 - 0.0000% 44,804 0.0067%
吴施铖 - 0.0000% 44,804 0.0067%
邓明冬 - 0.0000% 35,839 0.0053%
田礼伟 - 0.0000% 35,839 0.0053%
张伟 - 0.0000% 35,839 0.0053%
罗英 - 0.0000% 35,839 0.0053%
李豪彧 - 0.0000% 26,879 0.0040%
冯耀波 - 0.0000% 26,879 0.0040%
交易对方合计持有 - 0.0000% 52,562,244 7.8134%
其他股东 294,579,632 47.5000% 294,579,632 43.7893%
上市公司股本 620,157,812 100.0000% 672,720,056 100.0000%

本次交易完成前后，公司股本结构没有重大变化，九丰控股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张建国、
蔡丽红夫妇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

四、其他事项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需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实

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
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3 日


